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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部份  前言  

1 .1  本 守 則 由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在 諮 詢 本 港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進 口 商

後擬備，詳列氣體安全監督對批准低壓氣體接駁軟喉的規

定。氣體接駁軟喉必須符合本守則所載的規定，才會獲得

氣體安全監督批准。  

1 .2  氣體接駁軟喉的批准分為兩個層次，即 (1)類型設計批准，及  
(2)持續批准。符 合本守則第 3 部份列明的獲批准前條件的

申請，會獲得有關型號氣體接駁軟喉的類型設計批准，以

便申請人：  
 
( a )  進口；或  
(b )  在香港製造  
 
適合香港使用的氣體接駁軟喉。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在獲

得批准後，必須持續遵守本守則第 4 部份所載列的獲批准

後條件，才能持續獲得批准。  

1 .3  本守則並非巨細無遺，亦無意免除任何人士根據安全法例

所須負上的法定責任。  

1 .4  本 守 則 無 意 回 應 一 切 與 守 則 所 載 安 全 規 定 有 關 的 安 全 問

題 (如有的話 )。申請人 /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有責任制訂合

適的安全、健康及環境措施，並在使用本守則前判斷規管

規定是否適用。  

1 .5  進 口 商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不 會 因 申 請 得 到 批 准 而 獲 豁 免 完 全

遵守其他根據香港法例所制定的現行相關工作守則、審批

規定和其他政府部門、組織等的法定要求。  

1 .6  獲得氣體安全監督的類型設計批准，並非該氣體接駁軟喉

品質良好的暗示或保證。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必須對氣體

接駁軟喉的品質負上全責，同時亦須採取 一 切 合 理 措 施 ，

以監察製造商的表現。倘若產品在安全和品質方面發生問

題，則須採取補救行動 (請參閱 第 4.3 段 )。  

1 .7  獲得批准的低壓氣體接駁軟喉會列入一份認可清單，以廣

周知 (請參閱第五部份 )。氣體安全監督不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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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對認可清單所載資料的用途負上責任。  
(b )  就 現 成 產 品 及 有 關 服 務 是 否 適 合 獨 立 使 用 ／ 應 用 、

 產 品 的 安 全 、 是 否 名 符 其 實 ， 以 及 可 商 售 品 質 等 各

  方面，作出任何陳述、保證或擔保；以及  

( c )  對 因 參 考 或 使 用 認 可 清 單 所 載 資 料 而 直 接 或 間 接 造

 成的財物損失或人命傷亡負上責任。  

1 .8  香港所有氣體裝置工程均須根據《氣體安全條例》 (第 51
章 )的規定進行，尤其是下列附屬規例，包括：  

(a) 《氣體安全 (氣體供應 )規例 》；  

(b) 《氣體安全 (裝置及使用 )規例 》；  

(c) 《氣體安全 (雜項 )規例 》；  

(d) 《 氣 體 安 全 (氣 體 裝 置 技 工 及 氣 體 工 程 承 辦 商 註 冊 )
規例 》；以及  

(e) 《氣體安全 (氣體供應公司註冊 )規例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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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部份  範圍及詞彙  

2 .1  範圍  

2 .1 .1  欲進口或製造以出售或供應某一型號氣體接駁軟喉供本港使

用的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，必須向氣體安全監督提出申請，

由氣體安全監督審批其類型設計。請參閱《氣體安全 (雜項 )
規例》第 3(1)條的規定。  

2 .1 .2  本 守則詳列供低壓裝置使用的氣體接駁軟喉批准條件。  

2 .1 .3  以下所列批准條件會因應最新的設計科技、安全及品質標準

等作出修改，以配合較新或不同類型的氣體接駁軟喉的需要。 

2 .1 .4  氣體安全監督對 氣體接駁軟喉的批准分為兩個層次：  
 
(a)  類型設計批准，須持續 符合獲批准前條件 (參閱附錄一

 的流程圖 )；以及  
(b)  持續批准，須符合獲批准後條件。  
 
以上要求分別詳載於本守則第三及第四部份。  

2 .2  參考文件  

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曾 經 審 閱 和 接 納 的 國 際 ╱ 國 家 安 全 標 準 已

上載至機電工程署網頁以供參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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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3  詞彙  

「 申請人」  指 為 某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型 號 向 氣

體安全監督申請批准的人士，提

出 申 請 旨 在 進 口 或 在 本 港 製 造

此等型號產品，才能在本港出售

或供本港使用。因此，申請人指

已 註 冊 可 於 本 港 經 營 的 準 進 口

商或準本地製造商。  

「 批准」  包 括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及 持 續 批

准 ， 指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准 許 申 請

人：  

( a )  進口；或  

(b )  在本港製造  

某型號的氣體接駁軟喉，以供本

港使用。  

「 基本安全評估證書」  指 由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

的化驗所發出的證書，以證明氣

體 接 駁 軟 喉 符 合 基 本 安 全 評 估

測試的要求。對橡膠或其他彈性

物 料 製 造 的 有 ╱ 無 內 部 強 化 及

有 ╱ 無 外 部 金 屬 織 網 氣 體 接 駁

軟喉，其測試的範圍和方法包括

香 港 政 府 化 驗 所 測 試 方 法

GL-CG-4 或  GL -CG-5 所載規定

及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依 據 所 屬 特 定

軟 喉 種 類 的 認 可 產 品 安 全 標 準

而指定的測試要求。至於其他類

型氣體接駁軟喉，其測試的範圍

和 方 法 包 括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依 據

所 屬 特 定 軟 喉 種 類 的 認 可 產 品

安全標準而指定的測試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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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氣體接駁軟喉」  指： -  

( a )  具彈性；以及  

(b )  用以連接氣體配件，  

用於氣體裝置時，每條長度不多

於 2 米以直接供應氣體的喉管。 

「 氣體安全監督」  指根據《氣體安全條例》 (第 51
章 )第 5 條獲委任的公職人員。  

「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」  由 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代 表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管 理 的 香 港 實 驗

所認可計劃。  

「 進口商」  指進口氣體接駁軟喉，使這些軟

喉能在香港供應、銷售或使用的

人士。  

「 國際╱國家安全標準」  指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頒 布 或 獲 認

可 核 證 機 構 接 受 的 氣 體 接 駁 軟

喉 設 計 、 構 造 及 安 全 性 能 的 標

準。  

「物流期 」  指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被 評 價 由 生 產

至 投 入 服 務 或 使 用 的 理 論 時

期，包括貯存、運輸、存貨、銷

售及安裝等的閒置期。  

「低壓」  指 不 逾 7.5 千 帕 斯 卡 的 氣 體 壓

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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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製造商 」  指 製 造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供 香 港 使

用的人士。  

「 認可核證機構」  指 透 過 法 例 或 法 令 獲 正 式 授

權，可以核證某一氣體接駁軟喉

的 設 計 及 生 產 符 合 國 際 ╱ 國 家

安全標準，並獲氣體安全監督認

可 的 獨 立 組 織 (例 如 歐 洲 聯 盟 委

員會所指定的已備案組織 )。  

「註冊商 標」  指根據香港法例第 559 章《商標

條例》第 47 條（註冊）註冊的

商標。  

「使用壽 命」  指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可 耐 用 於 氣 體

裝 置 而 不 會 引 起 潛 在 危 險 的 理

論時期。  

「 類型設計測試證書」  指 由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認 可 的 核

證機構所發出的證書，以證明氣

體 接 駁 軟 喉 符 合 有 關 的 國 際 ╱

國家安全標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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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部份  獲批准前須符合的條件  

3 .1  申請類型設計批准須提交的文件  

 申請人須填妥指定的申請表格，並提交有關的中文或英文

文件，以證明符合以下氣體接駁軟喉規定。  

3.1 .1 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及技術文件  

 申請人須提供製造商的公司資料，包括生產廠房詳情、工作經

驗等，以及有關氣體接駁軟喉型號的技術資料或規格，包括目

錄、構造圖，列明喉管長度、直徑、厚度、接駁裝置等。  

3.1 .2  製造商的生產工序品質系統認證  

 製造商的生產工序中，須採用符合認可國際或國家品質標準

( ISO 9000 或同等標準 )的品質系統，並由獲氣體安全監督認可

的核證機構核證，以確保： -  

(a) 由供應商或分判商供應，對喉管的安全操作極為重要的

組件及物料的品質；  

(b) 每個生產階段及組裝過程的品質；以及  

(c) 製成品的品質，  

均屬良好。製造商在申請類型設計批准時，須提交認證文件的

正本或認證副本。  

3 .1 .3  製造商的供應商生產工序品質系統認證  

製造商必須訂有嚴格的檢查輸入物料程序，以檢查對喉管安

全操作極重要的物料 (例如以橡膠／熱塑物料製造的部件、接

駁器等 )，否則有關供應商╱分判商必須採用符合認可國際或

國家標準 ( ISO 9000 或同等標準 )的品質系統，並由獲氣體安全

監督認可的認證機構核證。申請人在申請類型設計批准時，

須提交認證文件的正本或認證副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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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1 .4  類型設計測試證書  

 氣體接駁軟喉必須按認可國際╱國家安全標準製造，並須

提 交 由 認 可 核 證 機 構 發 出 的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類 型 測 試 證 書

正本或認證副本，證明符合以下要求：－  

(a)  有關型號喉管已通過按認可國際╱ 國家安全標準 (例如

AS、NF 等 )進行的測試；  

(b )  有關型號喉管可用以輸送本港使用的氣體類別；以及  

( c )  有關型號喉管與本港使用的氣體裝置的標準能互相配

合。  

3 .1 .5  基本安全評估認證  

(a) 橡 膠 或 其 他 彈 性 物 料 製 造 的 有 ╱ 無 內 部 強 化 及 有 ╱

無外部金屬織網氣體接駁軟喉  

 申請人須通知氣體安全監督，然後向香港實驗所認可

計劃的實驗所提供某型號氣體軟喉，數目和所需長度

由實驗所指定，才能按照香港政府實驗所的測試方法

GL-CG-4 或 GL-CG-5（最新的測試方法可於機電工程

署網站查閱及下載），以及氣體安全監督依 據 所 屬 特

定 軟 喉 種 類 的 認可產品安全標準指定的任何額外要

求，進行基本安全評估測試。申請人須為產品取得香

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化驗所發出的基本安全評估

證書，並提交氣體安全監督。  

(b) 其他的氣體接駁軟喉  

申請人須通知氣體安全監督，然後向香港實驗所認可

計劃的實驗所提供某型號氣體軟喉，數目和所需長度

由實驗所指定，再按照氣體安全監督依據所屬特定軟

喉 種 類 的 認可產品安全標準而指定的要求，進行基本

安全評估測試。申請人須為產品取得香港實驗所認可

計劃認可的化驗所發出的基本安全評估證書，並把證

書提交氣體安全監督。  

3.1 .6  安裝指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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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接駁軟喉應由製造商供應，並附有獲發出類型測試證

書的認可核證機構接受的安裝指引。安裝指引應以中文書

寫，如有需要，亦可附加英文指引。圖╱表的技術詞彙可

使 用 英 文 ， 但 必 須 為 註 冊 氣 體 裝 置 技 工 經 常 使 用 者 。 不

過，所有和安裝安全有關的指引則必須附有中文版。  

3 .1 .7    製造商的聲明  
 
製造商須作出聲明，說明製造商與申請人在日後供應鏈中的

合作關係、製造商對申請人有何支援、氣體接駁軟喉的預計

使用壽命、產品符合氣體安全監督的要求 (詳情見本守則第 3
及 4 部份 )。  

3.1 .8    申請人的聲明  
 
申請人須作出聲明，表明在獲得類型設計批准後會遵守本守

則第 4 部份載列的批准後條件，並說明其能力及在本地氣體

業的地位，以及將會繼續為供應鏈提供產品技術支援。此外，

亦要提交公司的組織圖及商業登記證副本。若為非註冊氣體

工程承辦商，申請人須證明已安排能提供由註冊氣體工程承

辦商進行的技術支援，在有需要時進行氣體裝置工程及給予

協助，以符合第 3.1.9 及第 4.3 節所述的補救措施及品質保證。 

3.1 .9  補救措施手冊  

 申請人須編訂「補救措施手冊」，載明其公司詳細資料、聯絡

人及一旦產品在供應或安裝後出現涉及安全的問題／瑕疵，

申請人會迅速採取的有效補救措施。此外，亦須在手冊中詳

述有關產品回收等的程序。申請人須在手冊中申明會負起因

採取與產品有關的補救措施而引起的所有責任。  

3 .2  其他規定  

3 .2 .1  氣體接駁軟喉的核准 標記及產品說明標籤  

 由製造商供應的氣體接駁軟喉須印有可讀、永久及耐磨損

的核准標記，其款式及大小須滿足氣體安 全 監 督 的 要 求 ，

如 字 體 高 度 為 最 少 5 毫 米 ， 標 記 格 式 為 英 文 「 EMSD 
APPROVAL GTxxxx」； 另 加 標 記或 標籤 ， 格 式 為中 文 「機

電工程署批准 GTxxxx」 ( x xxx 表示氣體安全監督指定予核

准型號氣體接駁軟喉的獨特號碼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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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氣體接駁軟喉亦應具備標記或標籤，以顯示說明重要的產

品、批次及警告字句資料：  

( a )  產品資料  

標記或標籤用以區別產品，可包括以下及其他資料：  

-  製造商  
-  進口商  
-  型號  
-  註冊商標（由進口商或製造商自行決定是否必須 ） 

(b )  批次資料  

標記或標籤用以識別產品批次，可包括以下及其他資

料：  

-  批號  
-  使 用 壽 命 屆 滿 期 ， 格 式 為 〝 EXP IRY 期 限 :  

MM/YYYY〞（參閱以下備註 1 及備註 2）  

 （ 備 註 1：若 為 金 屬 氣 體 接 駁 軟 喉，如 獲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事 先

批 准 ， 可 以 沒 有 屆 滿 期 ）  

（ 備 註 2：屆 滿 期 即 物 流 期 加 使 用 壽 命。物 流 期 為 配 合 物 流

管 理 而 設 ，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1 年 ， 申 請 人 應 提 交 其 計 算 由 氣

體 安 全 監 督 評 估 。 除 非 能 符 合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為 每 個 案 依 據

所 屬 特 定 軟 喉 種 類 的 認 可 產 品 安 全 標 準 所 指 定 的 額 外 條

件、其 他 要 求 及 本 地 使 用 條 件，否 則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的 使 用 壽

命 ， 一 般 為 3 年 。 ）  

( c )  警告字句  

對 於 以 批 次 作 銷 售 及 在 使 用 時 才 裁 剪 至 所 需 長 度 的

軟喉，必須在軟喉上備有 “勿超 逾 2 米 ”的警告字句，

以提醒使用者和裝置技工每條軟喉的長度不可多於 2
米  (在進口時已經少於 2 米的氣體接駁軟喉不必印有

上述字句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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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准標記、產品說明標籤及警告字句的詳情須於遞交申請

時提交氣體安全監督。  

3 .2 .2  氣體接駁軟喉的樣本  

 申請人須向氣體安全監督提供某型號氣體接駁軟喉樣本，數目

由氣體安全監督指定，並要附有樣本標記和標籤，以供評估，

才能取得類型設計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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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部份  獲批准後須符合的條件  

在型號獲得類型設計批准後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如欲持續獲

得批准，進口或在本地製造氣體接駁軟喉，必須持續符合本部

份所載的獲批准後條件，並每半年向氣體安全監督提交一份報

告，提供製造、進口及供應氣體接駁軟喉的庫存記錄。  

4 .1  由製造商 提供符合規定證書  

4 .1 .1  所生產的每批喉管必須附有由製造商擬備的符合規定證書，證

明： - 
(a)   生產該批喉管的產品品質系統符合認可國際或國家標

準 (見第 3.1.2 及 3.1.3 節 )，並符合原國際╱ 國家安全標

準 (見第 3.1.4 節 )及其他規定 (見第 3.1.5、3.2.1 及 4.3

節 )；以及  
 

(b) 認可核證機構發出的類型設計測試證書所描述的製造

地點及由製造商在取得類型批准前所聲明的製造地點。  

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須保存所有符合規定證書的記錄，並在氣

體安全監督提出要求時出示記錄，以供查核。  

4 .2  製造商的 安裝指引、標記、 標籤及包裝  

4 .2 .1  製造商供應氣體接駁軟喉時須附上安裝指引，產品亦應印

有標記及標籤，詳情分別載於第 3 .1 .6 及 3.2 .1 節。  

4 .2 .2  製造商供應氣體接駁軟喉時應包裝妥當，才能提供最大的

保護。指定數量的喉管應以容器包封，外面印有中文及／

或英文說明文字。  

4 .3  進口商或 本地製造商的品質 保證  

4 .3 .1  進 口 商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須 保 證 在 本 港 出 售 的 獲 批 准 喉 管 的

品質優良，如發生証明屬實的投訴或事故，顯示有氣體接

駁軟喉未能符合安全或品質方面的要求，或可能對市民構

成潛在危險，必須立即暫停在本港分銷或供應該型號氣體

接 駁 軟 喉 ， 且 必 須 立 即 向 氣 體 安 全 監 督 報 告 以 便 展 開 調

查。視乎事件的嚴重性，可能須暫時撤銷或撤回有關喉管

的類型批准、停止供應或銷售及╱或回收產品，以待採取

適 當 的 補 救 行動，糾正產品在設計或製造上的問題，進口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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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本地製造商須在徵詢氣體安全監督的意見後，如有需要，聯

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，按第 3.1.9 節的規定，迅速有效地執

行「補救措施手冊」所列的程序。請參閱《氣體安全 (雜項 )規
例》第 3(2)及 (3)條。  

4.3 .2   ( a )  橡膠或其他彈性物料製造的氣體接駁軟喉  

凡進口╱生產氣體接駁軟喉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均須

安排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本港實驗所，為每批軟

喉每個型號樣本進行抽樣測試，以證明其品質良好。每

個型號抽驗的件數，是按最新版本的 ISO 2859-1「按性

質進行抽樣檢查的程序─第一部：逐批檢查時按可接受

品質限制分類的抽樣辦法」來決定的。測試的範圍和方

法，必須與本守則第 3.1.5 節詳述的基本安全評估測試

完全相同。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須事先把測試安排以書

面通知氣體安全監督，氣體安全監督可出席品質保證測

試，並應收到一份測試報告。只有在取得香港實驗所認

可計劃的化驗所發出的測試證書，證明產品符合本守則

第 3.1.5 節詳述的基本安全評估測試的規定後，進口商

或本地製造商才能分銷或供應該批喉管，供本港使用。

若樣本無法通過測試，則整批喉管必須扣下，等待氣體

安全監督向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調查有關情況。氣體安

全監督可要求認可核證機構進行調查，及按照 ISO 

2859-1 採取進一步行動，例如日後加強檢查喉管或採取

其他措施 (例如暫停進口或製造有關喉管 )。若該批喉管

在抽樣測試多次不合格，氣體安全監督可能因此暫時撤

銷該批准，直至有關問題已獲糾正或氣體安全監督撤回

批准為止。  

  (b)   金屬氣體接駁軟喉  

由獲得類型設計批准之日起計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須

每年最少一次安排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本港化

驗所，為每批進口或製造的氣體接駁軟喉的每個型號進

行抽樣測試，以保證其品質良好。每個型號抽驗的件

數，是按最新版本的 ISO 2859-1「按性質進行抽樣檢查

程序─第一部：逐批檢查時按可接受品質限制分類的抽

樣辦法」來決定的。測試的範圍和方法，必須與本守則

第 3.1.5 節詳述的基本安全評估測試完全相同。進口商

或本地製造商須事先把測試安排以書面通知氣體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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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，氣體安全監督可出席品質保證測試，並應收到一

份測試報告。若樣本無法通過測試，氣體安全監督會向

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調查有關情況。氣體安全監督可要

求認可核證機構進行調查和要求有關方面按「補救措施

手冊」採取行動。氣體安全監督可能因此暫時撤銷該批

准，直至有關問題已獲糾正或氣體安全監督撤回批准為

止。  

4 .4  進口商或 本地製造商的更改 通知  

4.4.1 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有責任確保所有有關的證明文件均有

效，才能繼續取得氣體接駁軟喉的批准。若氣體接駁軟喉在上

文第 3.1 節範圍內的資料有任何更改，製造商須立即向認可核

證機構及進口商報告，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則須在 14 天內

向氣體安全監督報告。若當中涉及重大更改，例如品質系統或

類型測試證書無效，製造地點改變等，批准亦會同時自動撤

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須向氣體安全監督提

交有效的證明文件，以取得進一步批准或重獲批准。所有進口

或本地製造的產品均應停止在本港供應，以待氣體安全監督調

查。調查完成後，氣體安全監督或會要求依據本守則第 3 節重

新申請批准。  

4 .5  進口或製 造及供應記錄  

4.5.1 無論何時，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必須備存最少兩年的進口或製

造及供應記錄，供氣體安全監督查閱，並每半年向氣體安全監

督提交有關記錄的摘要。此外，如有需要，氣體安全監督或會

隨時要求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出示有關記錄的摘要。  

4 .6  由氣體安 全監督審查軟喉的 製造或進口及供應  

4.6.1 氣體安全監督可隨時到進口商或製造商的場所，進行突擊或非

突擊審查，以監察他們是否遵守工作守則及有關規例。進口商

或本地製造商有責任與氣體安全監督合作，令審查能順利進

行。  

4 .7  進口商或 本地製造商違反批 准後的條件  

4.7.1 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若違反本節所指定的獲批准後條件，氣體

安全監督可進行起訴或採取紀律處分，例如警告、譴責、暫時

撤銷批准或撤回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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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部份 獲批准氣體接駁軟喉的名單 

5 .1  當局會編訂一份獲批准低壓氣體接駁軟喉的名單，放在氣體安

全監督的辦事處及上載至機電工程署網頁，以供查閱。被暫停

或撤回的氣體接駁軟喉會載於另一名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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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部份  附錄 

6 .1  附錄一：按《氣體安全條例》(第 51 章 )《氣體安全 (雜項 )規例》

第 3 條的規定  – 低壓氣體接駁軟喉類型設計批准的流程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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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一

按 《  氣 體 安 全 條 例 》 ( 第 5 1 章 )
《 氣 體 安 全 ( 雜 項 ) 規 例 》  第 3 條 的 規 定

低 壓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的 程 序

香 港 政 府  認 可
 化 驗 所 測 試 樣 本

開  始

機 電 工 程 署  根據獲批准前
須符合的條件檢查文件

合 格

滿 意

申 請 人通知機電工程署
提 交 足 夠  數 量的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樣 本 與

香 港 政 府  認 可 化 驗 所 進 行
基 本 安 全 評 估 測 試

申 請 人 重 新 提 交 相 關 文 件
或補充資料再行申請

申 請 不 成 功

申請人獲發初始類型設計批准信
(附獲批准後須符合的條件)

不 滿 意

不 合 格

申 請 人 向 機 電 工 程 署
提 交 所 需 文 件 備 案 及 申 請

終止

申 請 人 通 知 機 電 工 程 署  
提 交 足 夠 數 量 的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樣 本 與  

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可 的 本 港 實 驗 所

基 本 安 全 評 估 測 試  

香港實驗所認可
計劃認可的本港
實驗所測試樣本 

申 請 不 成 功  

 
申 請 人 向 機 電 工 程 署  

提 交 所 需 文 件 備 案 及 申 請  

 
機電工程署根據獲批准前 
須符合的條件檢查文件 

申 請 人 重 新 提 交 相 關 文 件  

或 補 充 資 料 再 進 行 申 請  

結 束 

申 請 人 獲 發 初 始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信  
(附 獲 批 准 後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)  

開 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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